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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7_88_B1_E5_c80_315054.htm 全国爱卫会关于印发

《国家卫生镇（县城）考核命名和监督管理办法（试行）》

的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兵团爱卫会： 国家

卫生镇（县城）创建工作，是农村爱国卫生工作的重要载体

，也是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效措施。近年来国家卫

生镇（县城）创建工作势头良好，但也存在着发展不平衡，

创建工作急功近利，注重临时突击、忽视长效管理等问题。

为保证国家卫生镇（县城）创建工作的全面协调发展，加强

对国家卫生镇（县城）的长效管理，巩固和发展创建成果，

不断提升创建工作的质量和水平，全国爱卫办在征求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爱卫办意见的基础上，对现行的《国家卫生

镇考核命名办法》进行了修订。现将重新修订的《国家卫生

镇（县城）考核命名和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二00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附件：国家卫生镇

（县城）考核命名和监督管理办法（试行） 一、申报 申报镇

（县城）必须是省级卫生镇（县城）命名一年以上方可申报

国家卫生镇（县城）。申报不包括县级市政府所在镇。已达

到建制镇条件的少数民族乡和仍行使镇政府行政职能的街道

办事处可纳入国家卫生镇创建范围。 申报采取自下而上逐级

推荐、逐级考核的办法进行。 创建镇（县城）应按照《国家

卫生镇标准》积极开展工作，自查合格后向上一级爱卫会提

出书面申请。 二、考核 省、自治区、直辖市爱卫会负责组织



对申报镇（县城）进行调研、考核。考核合格者向全国爱卫

会推荐，推荐时间为每年8月底以前，推荐材料包括省级考核

鉴定意见、申报镇创建工作计划、方案、总结汇报材料等。 

三、命名 全国爱卫会办公室通过资料审核、组织现场明查暗

访等方式，对省、自治区、直辖市爱卫会推荐的“国家卫生

镇（县城）”进行认定。全国爱卫会对达到《国家卫生镇标

准》的镇（县城）于每年年底前予以命名。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